[2010·4]广东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综合试点现场会暨

全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会议经验材料之三
大力提升公安消防应急能力 

为构建平安和谐广东保驾护航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近年来，我省各级公安消防部队认真贯彻落实《消防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09〕59号），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消防应急能力，在各类灾害抢险和事故救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2005年以来，全省公安消防部队共参加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12万多次，出动警力170多万人次，抢救遇险群众逾万人，为国家和人民群众挽回财产损失100多亿元，出色完成了抗击雨雪冰冻灾害、赴川抗震救灾等重大应急救援任务。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健全“一个网络”，确保公安消防应急救援工作全面覆盖

建立健全了消防应急救援调度指挥网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全部建成灭火救援指挥中心，独立接处警的县、区全部依托110指挥平台，实现110、119、122“三台合一”。全省消防部队完成了计算机、有线、无线和卫星“四大通信网络”，统一建设了有线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数据共享交互平台、GIS地理信息平台、执勤车辆定位与管理平台等应用系统，所有作战单位都建立了350兆赫或800兆赫的火场集群通信网，形成了完整、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信息与指挥协调体系。
二、建立“两个平台”，夯实公安消防应急救援工作基础
一是建立应急救援数据库平台。利用政府重大危险源信息资料、消防重点单位管理系统、灭火救援预案等相关信息，全面收集重大危险源及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单位建筑结构、社会灭火救援力量、火灾统计资料、地理气象、社会资源等情况，进一步完善辖区重点单位、消防水源、兵员管理、装备管理、车辆管理等数据和信息，建立应急救援数据库平台。

二是建立应急救援练兵科技支撑平台。2006年，投入1000多万元在中山市开展科技练兵试点，建设了灭火救援预案制作、业务技能及器材操作学习、网上合成训练、战训业务考核、火场无线数据传输、远程教育培训、远程视频传输、交互式指挥战评推演、三维电子地图、三维模拟演练系统等“十大系统”，构筑了消防业务训练、灭火救援预案管理、业务考评、辅助决策、战时指挥与战后战评信息交互等“五大平台”，初步实现了基础科目网上训练、合成训练网上推演、应知应会网上考试、预案制作网上管理、战评总结网上实施。
三、规范“三个机制”，推进公安消防应急救援工作高效运行
一是规范公安消防部队与社会单位的联合联动机制。依托各级政府消防安全委员会，建立以公安、消防为主力军，医疗、救护、供气、供电、供水、交通、运输、通信、市政、环保、化工等各专业力量共同参与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和指挥机构，形成了应急救援工作由政府统一领导，按照预案调动各种参战力量共同实施救援的局面。在处置2008年粤北冰冻雨雪灾害和2009年云浮“9·16”洪涝灾害等应急事件中，各社会联动单位快速出动，联合作战，为迅速有效实施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规范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的联勤联训机制。制订了《广东省公安消防队与专职消防队联勤联训规定》，将全省621支专职消防队、10836名专职消防队员纳入公安消防部队执勤、训练和作战体系，形成了“四个一”的工作机制，即：支队每半年组织公安消防队与专职消防队开展一次联合灭火和应急救援演练；大队每月组织辖区专职消防队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组织一次多队联合灭火和应急救援演练；中队每周与辖区专职消防队开展一次联勤联训，建立了公安消防队和专职消防队联合开展事故应急处置的格局，壮大了应急救援力量。

三是规范公安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全勤指挥机制。围绕实战需要，制定了《广东省公安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全勤指挥部工作规定（试行）》和《广东省公安消防部队灭火救援指挥长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建立了总队、支队两级灭火救援全勤指挥制度，明确全勤指挥部的基本构架和人员编制、运行模式及器材装备配备标准，依托专业骨干队伍实施专业化指挥。指挥部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每天保证一名指挥长、指挥助理在全勤指挥部值班室备勤，时刻保证一名专职战备值班员负责接警调度。当发生四级以上火警和灾情时，总队、支队全勤指挥部同时响应、同时出动、遂行作战，提高了灭火救援初战组织指挥水平。

四、打造“四个体系”，全面提升公安消防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一是打造规范化应急救援预案体系。在横向预案编制上，针对省内生产规模大、发生事故影响大的重点单位和重点部位，制订完善了《应急救援总体预案》和10个应急救援类型预案以及5个总队级应急救援分预案；在纵向预案编制上，建立了总队、支队、大队、中队四级数字化应急预案，同时，结合广东区域规划特点，把全省划分为广佛、深莞惠、珠中江、潮汕揭尾、梅河、湛茂阳、云肇和韶清八大战区，制订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跨区域应急救援预案体系。
二是打造专业化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按照装备配备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标准，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省消防总队直属特勤大队，并以其为依托，组建了广东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目前，全省有消防特勤大队7个、中队21个，特勤力量900多人，基本形成了“省有直属特勤大队、市有特勤大队或中队、县有特勤班”的应急救援队伍网络。去年以来，全省消防部队依托特勤中队和实力较强的常规中队，共组建石油化工火灾、高层建筑火灾、地下建筑火灾、危险化学品泄露、建筑物坍塌事故、交通事故、水域事故和核生化事故等8类灭火救援专业攻坚队117个、队员1348人，各类灭火救援攻坚组262个、队员1048人。
三是打造现代化应急救援装备体系。根据经济发展和火灾特点，将全省分为三个区域，有针对性地加强消防应急救援装备建设：将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特种装备重点发展区域，加快配备移动充气消防车、AT消防车以及大功率消防车、多功能抢险救援车等“高、精、尖”装备，形成救援“尖刀”能力；将汕头、湛江、韶关作为粤东、粤西、粤北三个联动区域的中心城市，加快推进单剂灭火向多剂联用、主战车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的转变，实现区域消防装备优化组合；其他城市按照互补原则，重点加强防化洗消车、抢险救援车以及侦检、救生、破拆、堵漏等器材装备的配备，形成协同作战能力。目前，全省消防部队有各类灭火救援车辆1440辆、消防船16艘，各类器材36万余件（套），常规消防车辆全部达标，装备结构明显优化，车辆类型日趋齐全。

四是打造系统化应急救援战勤保障体系。根据城市分布和辖区重点单位特点，分别在广州、汕头、茂名、惠州、江门、韶关、梅州建设了7个省级灭火药剂储备站，在全国率先建设“以点带面、辐射全省”的灭火药剂保障体系，并完善通信、供水、运输、充气、抢修、供液、油料、生活等保障功能，组建了7个区域性战勤保障中心。同时，加快推进组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6个战勤保障大队，河源、汕尾、潮州、揭阳、清远、肇庆、云浮、阳江、湛江等9个战勤保障中队，并在全省251个消防中队组建战勤保障小组。目前，全省消防战勤保障体系建设共投入经费2.3亿元，配备车辆60辆，装备模块14个，初步形成了“到达地级市1小时，到达县城2小时”的战勤保障网络。

近年来，我们在消防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与形势任务和上级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下一步，我们将再接再厉，努力探索，进一步提升我省公安消防应急救援攻坚能力。

